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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55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2025-059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9月7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范红跃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5名，实
际出席监事5名，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监事1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4月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职权由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期
间对公司财务方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方面均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以及《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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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9月7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
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源先生
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8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
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
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同时，公司依据相关规则、结合经营实际，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予
以修订。此外，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
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以及《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基于公司拟取消监事会的事项，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公司的相关治理制度予以系统性的梳理修订。董事会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4《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05《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06《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07《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08《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09《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11《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13《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4《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16《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7《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8《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9《关于修订〈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2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22《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23《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24《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25《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1）及相关制度全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予以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大千生态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二级全资子公司变更为三级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为了充分发挥合作方在销售渠道、供应链、资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公司宠物零

售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千宠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宠家”）拟将其持有的南京宠
壹壹宠物服务有限公司等部分线下门店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以评估价
值2,495万元为交易价格转让给千宠家的控股子公司杭州灵宠家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转
让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由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公司三级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的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5年9月29日（周一）在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70号苏宁睿城慧谷E-

06号楼 45层 4505室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62）。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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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前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同
时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予以修订。

二、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内容，修订前后具体变化

如下：
修订前经营范围：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水土保持，水环境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及相关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规划、
设计、施工和技术服务，城乡规划编制，旅游规划设计，园林绿化施工，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设计及施工；建筑工程设计及施工；水利水电工程、公路、桥梁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照明
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施工；生态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雕
塑、盆景的制作、销售；苗木生产、销售；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投资、建设、运营；酒店、餐饮
的管理服务

修订后经营范围：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复，水土保持，水环境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及相关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规划、
设计、施工和技术服务，城乡规划编制，旅游规划设计，园林绿化施工，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设计及施工；建筑工程设计及施工；水利水电工程、公路、桥梁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照明
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施工；生态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雕
塑、盆景的制作、销售；苗木生产、销售；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投资、建设、运营；酒店、餐饮
的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照明器
具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旅客
票务代理；宠物销售；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玩具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
售。

三、《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涉及：

（一）取消监事及监事会相关规定，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二）“股东大会”调整为“股东会”；
（三）增加经营范围（详见本公告“二、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条款的表述进行整体修订及细节完善。
因本次章程修订为全文修订，故不再逐条比对，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
另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手续。上述变

更将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3955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2025-061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基于公司拟取消监事会的事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的
相关治理制度予以系统性的梳理修订。

本次修订、制定的公司治理制度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制度名称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子公司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管理制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变更情况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制定

审议机构

股东会

股东会

股东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股东会

董事会

股东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股东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

注：上表审议机构一列中，备注为股东会的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因本次各议事规则及各项制度修订均为全文修订，因此不再逐条比对，具体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制度全文。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3955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2025-062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2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9月29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70号苏宁睿城慧谷E-06号楼45层4505室公司会

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29日
至2025年9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9月13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2.01、2.0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1、2.0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955

股票简称

大千生态

股权登记日

2025/9/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代表证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
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方式：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或以传真方式登记，异地股
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9月26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3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常设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蒋琨
电话号码：025-83751401
传真号码：025-83751378
2、与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9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所

持34,533,930股公司股票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并于2025年6月24日成交。公
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算公司”)系统
查询获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中3,006,966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本次过户登记完
成后，夏传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43,797,174股变更为40,790,208股，持股比例由7.72%
变更为7.1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本次司法拍卖完成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近日通过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司法
拍卖股份的竞买人杨明子拍卖成交的3,006,966股公司股票已完成过户登记。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3日10时至2025年6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合计34,533,930股公司股份进行司法拍
卖，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竞买人和山未来（深圳）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志超、顺域达供应链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杨明子分别竞得 25,
513,032股、3,006,966股、3,006,966股、3,006,966股公司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
年 5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3）、2025年6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
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二、股份过户登记完成情况
公司近日通过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其中 3,006,966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

记。本次过户登记完成后，夏传武先生持股及累计被冻结/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夏传武

持股数量

40,790,208

持股比例

7.19%

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股）

40,790,208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股）

40,790,208

三、本次司法拍卖过户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拍卖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拍卖完成过户的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拍卖股份完成过户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夏传武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797,174

43,797,174

0

7.72%

7.72%

0

3,006,966

3,006,966

0

0.53%

0.53%

0

40,790,208

40,790,208

0

7.19%

7.19%

0

注：尾差系四舍五入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权变更过户后，夏传武先生的持股比例由7.72%变更为7.19%。本次拍卖过户

尚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如
2025年6月24日拍卖成交股份以及2025年8月7日拍卖成交股份最终全部过户完成，夏传武
先生持股比例将下降至0.28%。夏传武先生将丧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

2、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
股股东保持相互独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分别于2018年5月、2018年8
月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
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努
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
或者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
式分别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第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或者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让
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规定，本次司法拍卖的出让方及受让方后续
股份变动时，应当遵守股份变动比例、信息披露等相关限制性要求。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
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4、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信息披露义
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N名明细数据表》；
3、《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4、《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69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兴富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94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142,173,6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6,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的0.0466%。
（2）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90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141,897,3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326%；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9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232,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6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宿扬帆、公真

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股份类别

总计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135,064,008

占出席会议该类
有表决权总数比

例（%）

94.9994%

反对

股数

6,993,400

占 出 席 会 议 该
类 有 表 决 权 总

数比例（%）

4.9189%

弃权

股数

116,200

占出席会议该
类有表决权总

数比例（%）

0.0817%

其中：中小投
资者

10,122,720 58.7426% 6,993,400 40.5830% 116,200 0.6743%

2、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135,102,508

10,161,220

占出席会议该类
有表决权总数比

例（%）

95.0264%

58.9661%

反对

股数

6,952,900

6,952,900

占 出 席 会 议 该
类 有 表 决 权 总

数比例（%）

4.8904%

40.3480%

弃权

股数

118,200

118,200

占出席会议该
类有表决权总

数比例（%）

0.0831%

0.6859%

3、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135,085,108

10,143,820

占出席会议该类有表
决权总数比例（%）

95.0142%

58.8651%

反对

股数

6,947,100

6,947,100

占出席会议该类
有表决权总数比

例（%）

4.8863%

40.3144%

弃权

股数

141,400

141,400

占出席会议该
类有表决权总

数比例（%）

0.0995%

0.82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宿扬帆、公真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公告编号：2025-050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0 人，代表股份 566,799,2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0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56,332,9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4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6人，代表股份410,466,3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6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4人，代表股份 12,918,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8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2 人，代表股份 12,731,0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8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独立董事杨海燕女士因未取得联系未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
（股）

560,558,340

6,677,1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8.8989

51.6883

反对

股数
（股）

569,800

569,8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005

4.4109

弃权

股数
（股）

5,671,111

5,671,111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0006

43.900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
（股）

560,180,840

6,299,6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8.8323

48.7660

反对

股数
（股）

957,300

957,3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689

7.4106

弃权

股数
（股）

5,661,111

5,661,111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9988

43.823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
（股）

560,121,940

6,240,7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8.8219

48.3101

反对

股数
（股）

1,013,500

1,013,5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788

7.8456

弃权

股数
（股）

5,663,811

5,663,811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9993

43.8443

4、议案名称：《关于解除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
（股）

560,329,640

6,448,4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8.8586

49.9179

反对

股数
（股）

590,300

590,3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041

4.5696

弃权

股数
（股）

5,879,311

5,879,311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0373

45.512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汤亦炜、李若晨；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5-037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千帆路288弄5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

683,648,294

74.65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湖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陈湖雄先生、董事陈雪玲女士、董事付昌先生、独立

董事潘健先生、独立董事潘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白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3,128,032

比例（%）

99.9238

反对

票数

304,962

比例（%）

0.0446

弃权

票数

215,300

比例（%）

0.0316

2.00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1,808,141

比例（%）

96.8053

反对

票数

21,634,553

比例（%）

3.1645

弃权

票数

205,600

比例（%）

0.0302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1,811,441

比例（%）

96.8058

反对

票数

21,630,753

比例（%）

3.1640

弃权

票数

206,100

比例（%）

0.0302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1,798,241

比例（%）

96.8039

反对

票数

21,643,953

比例（%）

3.1659

弃权

票数

206,100

比例（%）

0.0302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1,775,841

比例（%）

96.8006

反对

票数

21,663,553

比例（%）

3.1688

弃权

票数

208,900

比例（%）

0.0306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1,171,851

比例（%）

96.7122

反对

票数

22,267,343

比例（%）

3.2571

弃权

票数

209,100

比例（%）

0.0307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1,774,241

比例（%）

96.8003

反对

票数

21,667,953

比例（%）

3.1694

弃权

票数

206,100

比例（%）

0.030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03-2.06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

案1、2.0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2为逐项表决的议案，其中6个子议案均已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文俊、丁淑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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